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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傳媒記事簿

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主任委員喬曉陽，三

月底就普選特首提出「愛國愛港」及「不對抗中

央」兩大底綫，在香港惹起爭議。《人民日報》

海外版四月初刊出題為《香港社會熱議喬曉陽

「底綫說」》的「特別報道」，罕有地引述多位

泛民主派人士駁斥喬曉陽的言論，包括民主黨

主席劉慧卿批評喬言論「不符合普及而平等」

的國際標準；報道同時亦提及「佔領中環」運

動。此文被中國網、網易、新浪網等轉載，網

易轉載時另起標題為〈香港民主黨批評特首選

舉篩走中央不歡迎的人〉，刊後截至晚上十

時，有近八萬名網民留言。劉慧卿表示歡迎

《人民日報》有較全面的報道。但亦有時事評

論員認為，個別點名的做法屬罕見，質疑是要

以他們的言論來證明他們並非中央眼中的愛國

愛港人士。

香港《大公報》四月中報道中共總書記習近

平為了解民情乘搭出租車的消息，題為《北京

「的哥」：習近平總書記坐上了我的車》，被內

地各大媒體熱烈轉載，網民議論紛紛，新華網

傍晚刊出簡訊，稱此報道為虛假新聞。《大公

報》稍後也發出道歉聲明。指出由於工作失誤，

出現重大虛假消息是極不應該的。因此要誠懇

地向讀者致歉。但在新華網確認此報道為虛假

前，新華社中國網事官方微博稱：「總書記打出

租」確 有 其

事，北 京 市

交通部門和

率先報道此

事的媒體都

向新華社記

者 表 示，確

有 此 事，相

關情況都是

真實的。

通訊局指王征操控亞視新聞部	　

壹傳媒售台壹電視予年代集團

多名亞洲電視員工前年撰寫匿名信，向前

廣播事務管理局投訴亞視主要投資者王征違規

操控亞視。局方去年初步裁定指控成立，向亞

視罰款一百萬元，並計劃公開報告。亞視之後

成功透過司法覆核，阻止局方公開報告。通訊

局方面不滿提出上訴，四月中並在庭上透露王

征涉直接干預節目運作，操控新聞部的編輯。

亞視與通訊局雙方律師各自陳詞後，上訴庭押

後裁決。此外，亞視原訂於去年十二月十五日

繳付電視牌照固定費用，另須於去年十二月一

日繳付傳送者牌照費，但亞視未能如期交費，

直至該局發出催繳通知和警告信後，亞視才於

上月二十五日繳清費用。通訊局指亞視明顯違

反 牌 照 法 定 要 求 和 牌 照 條 件 ， 鑑 於 其 嚴 重 

程度、性質和持續時間，決定向亞視罰款共十 

萬元。

壹傳媒出售台灣電視業務予年代集團董事

長練台生的計畫，雖然中途曾殺出程咬金，但

兜兜轉轉仍回到練台生的手上，壹傳媒月中宣

佈擬以 14 億新台幣，折算約 3.628 億港元，

向練台生出售壹電視全部股權及股東貸款，並

預期將就建議出售事項錄得虧損約 5.228 億港

元。出售計劃未完成，壹電視內部已有裁員動

作，台灣媒體引述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嘉聲的內

部聲明，指出「從月中開始，練台生團隊將開

始針對各部門主管進行整合面談與盤點」，而

各部門主管與人力資源部將於近日與員工聯

繫，以完成人力整合相關安排。

繼《蘋果日報》、《東方日報》及《太陽

報》在四月七日分別加價後，《經濟日報》及

《明報》亦於四月十日正式加價一元，新售價

同樣為每份七元。這是自二零零零年以來首次

有報章集體加價。報章加價後首個上班日，報

販協會表示，銷情下跌一至兩成，但相信跟免

費報章無關，預計數日後才回升至往日水平。

《人民日報》海外版罕有報道泛民意見

《大公報》新聞造假發道歉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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碼頭工潮無綫涉嫌新聞審查　

新盤失實報道傳媒日後或要負刊責

香港的貨櫃碼頭工人四月初發起罷工行

動，工潮持續多天，獲得社會各界的支持。無

綫王牌新聞節目《新聞透視》，早前曾預告會在

十三日晚播放〈碼頭風雲〉，預告內容包括工人

苦況、貨櫃業走下坡原因，及社運界加入工潮

的影響等；詎料到正式播放時卻臨時被抽起，

改播原定於四月下旬播出的雍澄軒分拆酒店事

件專輯。據報道，工潮專輯早在半個月前已落

實播放，但有新聞部高層在該專輯完成剪接

後，才要求負責的監製抽起節目。無綫外事部

副總監曾醒明回應時強調無綫沒有向新聞部施

壓，原因是勞工處介入談判，令工潮有突破性

進展，故希望再跟進和充實內容才播出，但暫

未定播放日期；他又否認有新聞部同事因此辭

職之說（*後按：隨工潮告一段落，專輯終於在

五月十一日播出）。另一方面，同樣涉及報道

碼頭工潮的資訊節目《東張西望》，被觀眾質疑

在報道中偏幫資方 HIT，通訊局因此收到多過

千八宗的投訴。

《一手住宅物業銷售條例》於四月二十九

日正式實施，牽涉發放虛假、失實及誤導的廣

告或資訊，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款五百萬元

及監禁七年。除發展商之外，發佈有關資訊的

傳媒，亦有機會遭到刑事檢控。政府負責的一

手住宅物業銷售監管局專員馮建業會見傳媒時

表示，傳媒以後處理「市場消息」時需格外謹

慎，若消息構成誤導，亦有機會要負上刑事責

任。但馮解釋，法例設有免責辯護條款，只要

傳媒能夠證實，所報道的消息來源並不在傳

媒，而是由其他人士提供，並且未有作出任何

修改，便可以用作為免責辯護理據。有新聞與

傳播學院教授指出，以往記者即使不慎作出失

實報道，亦毋須負上刑責，有關條例實在令人

擔心。

王維基告《信報》誹謗敗訴　

港視員工開支大增減慢拍劇

城巿電訊主席王維基，在二零一零年申請

免費電視牌照期間，曾接受《信報》訪問，後

來以「王維基批無綫膚淺奇招掀視圈世紀戰」

為題刊出，王指他從來沒有批評過無綫電視膚

淺，事實上他在訪問中只是道出普遍電子傳媒

的新聞報道內容「好淺，不夠深入」。因此報道

扭曲了他的意思，令他聲譽受損，四月初在高

等法院控告《信報》及其副總編輯誹謗及要求

賠償，但拒透露金額。王維基作供時指《信

報》無中生有，作為長期讀者，本來認為《信

報》值得信賴，才決定接受該報訪問，他擔心

事件會導致自己與無綫的關係受損，而且同行

如何品評他是否一個正直的人是非常重要，他

沒有必要得罪人。法庭在二十六日裁定王維基

敗訴。判詞指雖然報道標題為「王維基批無綫

『膚淺』」有誹謗含意，但縱觀整篇報道內容

根本未能支持該說法，不會對王構成誹謗，讀

者反而只會對記者或編輯留下不良印象。王維

基表示對裁決感失望，會考慮上訴。

等待發牌的香港電視月中公佈出售電訊業

務後首次半年業績，截至二月底止已投資 2.02

億元於節目成本上，當中包括期內直接用於節

目製作的人才成本資本化及製作經常開支，過

去六個月就用了 1.14 億元，其中工資及薪金支

出按年急升四倍至 1.05 億元，半年電視業務共

蝕去 9,941 萬元。雖然未獲發免費電視牌照，

但上半年香港電視仍然錄得 340 萬元收入，主

要來自藝員管理服務及牌照費用。而面對發 

牌的不確定

因素，集團

表明業務模

式將「更為

謹 慎 」， 以

確保擁有足

夠彈藥應付

未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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